项目名称：加温加压输注设备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HW202604014

附件1：
加温加压输注设备项目采购需求一览表

	项目要求

一、基本参数

1、整机结构：主机控制系统和加温加压舱整体式紧凑型结构，无支架和管线连接，可手提式使用；

2、主机监控参数至少包括：加温舱温度、加温舱工作状态、加热管温度、加压档、温度设定值、工作时间、电池电量、报警等；

3、报警保护功能至少包括：加温舱超温、加温舱低温、加热管超温、加热管低温、气压异常、舱门开启等；

4、加温功能：可同时对血（液）袋和输液管路进行双重加温，保证加压快速输液时的液体温度；

5、加温舱可对血（液）袋进行37℃恒温加热；

6、加温舱超过39℃自动停止加热并声光报警；

7、输血模式有加温定时保护功能；

8、加热管温度三挡快捷设定：37℃/39℃/41℃；

9、加温舱和加热管温度准确性：＜±1℃；

10、超温断电保护：42℃/43℃双重独立保护；

11、加压功能：四轴联动加温加压推板，加温血（液）袋的同时可进行加压；

12、加压结构：后置式推板加压结构，保证舱门可持续观察液袋余量；

13、具有一键高压快速加压功能，最大流速≥500ml/min；

14、采用AI算法自动补偿压力，维持加压时的流速恒定；

15、具有气压异常报警保护功能；

16、具有一键紧急泄压功能；

17、加温加压舱内置高性能锂电池，可在移动救护情况下独立使用；

18、对血液的加温加压功能符合《GB18469-2012全血及成分血质量要求》；

19、台车：气动升降式，升降调节高度≥0.6米；

20、台车配置至少包括：五星底座、挂篮、托板、输液支架等。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日内。

二、交货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5日内交货，并且通过验收。

三、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验收标准、规范：

1、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的原装产品；投标所提供的所有设备必须是签订合同之日前两年内生产的机型。

2、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3、中标人在货物验收时由采购单位对照招标文件的功能目标及技术指标全面核对检验，对所有要求出具的证明文件的原件进行核查，如不符合招标文件的技术需求及要求以及提供虚假承诺的，按相关规定做退货处理及违约处理，中标人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采购人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4、本采购文件的相关要求。

5、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等

五、售后服务要求：

1、免费送货上门，免费安装调试合格，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三包”，免费定期回访及维护。

2、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1年。如技术参数中有明确要求的，从其要求。质保为整机（整台、整套）及软件，质保期内保证设备的合法性使用，国家强制检测由投标人负责，质保期内的质量责任由中标人承担；由于设备质量造成的安全事故由中标人承担；质保期内货物故障后中标人承诺免费更换新件。

3、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凡是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人负责赔偿采购人的一切经济损失。
4、其余按厂家承诺进行。

六、其他要求：

1、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

（1）货物的价格；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其他：包括货款、随配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包装、运输、装卸、保险、运抵指定交货地点、送货上门服务、现场安装调试、保修等各种费用和售后服务、培训、税金及其他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 

2、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到货安装调试且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完中标价的100%（供应商按中标价开具全款发票）。


